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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实施意见》的实施犹如

给外贸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

但要打破目前的僵局，还得靠企

业发挥自身的主动性，这是外贸

从业人员的普遍观点。

从前10个月的出口情况来看，

我市共有进出口实绩企业1089家，
其中有出口实绩企业1078家，实现
自营进出口总额 35.60 亿美元，其
中出口 32.65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
相比有所下降。各行业均有所下

降。从出口市场来看，对欧盟出口

继续走低，对俄罗斯出口下滑，对美

国出口平稳，对新兴市场出口有所

分化。从事电动工具生产销售的黄

明达说，目前企业市场拓展的重点

从欧美转向南非一带。“只有把“鸡

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才可分担风

险，提高回报率。”

餐厨用品出口商刘礼伦一整

年时间几乎都花在市场考察上。
他说，“相对于趋向饱和的发达国
家市场，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大的市
场潜力，有利于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家、省、市陆续出台了一
系列促外贸、稳增长的政策，预计
未来几年可以看到更大成效。”几

位业内人士对外贸行业的发展都

抱有信心，他们表示，企业将利用

这段调整期来练好内功。

送上送上““大礼包大礼包””力促外贸稳增长力促外贸稳增长

我市修订完善外贸扶持补助政策我市修订完善外贸扶持补助政策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疲软的双重压力下，我市企业面临的外贸形势严峻复杂。“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重视

外贸工作，将出台更为优惠的政策措施，扶持外贸发展。”11 月 27 日，市长金政在市贸促会、国际商会换届大会上表态。1 日，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正式下发相关文件，新修订后的《永康市关于促进外经贸发展的实施意见》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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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蒋立峰

新版《实施意见》“五改三增二不变”

业界看好这份“新年大礼”

外贸发展关键是“分篮放鸡蛋”

“ 这 绝 对 是 一 份‘ 新 年 大

礼’。”从事外贸行业的李学明告

诉记者，“从宏观层面来看，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此时出台完善外

贸扶持政策，针对性很强。”

“至少有两个好处，一方面促

进出口，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另一

方面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层次，

特别是鼓励企业提高在国际分工

中的地位。”市商务局局长吕柳青

表示，新版《实施意见》着重从出

口超基数奖励、境内外参展摊位

补贴、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出口退

税质押贷款贴息、国际标准认证

等方面加以调整和完善，为的就

是激发外贸出口的动力。

据了解，《实施意见》修订完善

前，相关部门还反复调研并征求意

见。根据反馈的情况，新版《实施意

见》尽可能做到大小兼顾、统筹发

展，突出提升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又

兼顾对小微及成长型企业的培育。

这份“新年大礼”其实是我市

打出促外贸稳增长组合拳中的一

个方面，同时我市还将创新特色

服务领域，增添外经贸发展的后

劲，尤其是引导企业“走出去”“引

进来”。“鼓励企业走出去参加经

贸交流活动是一方面，我们也将

帮助有境外投资意向的企业了解

相关政策。”吕柳青表示，要尽可

能地为企业提供有关市场信息。

走出去，引进来，再实现更多

地走出去。一方面希望企业带回

低能耗、低排放、高科技、高附加值

的项目，进一步提升我市经济发展

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继续拓展跨境

电子商务，在企业与国内外知名电

商平台以及物流之间牵线搭桥，助

力更多“永康制造”走向世界。

鼓励企业扩大进出口1
新版《实施意见》删除了对流通企业“本市以外产品收购额超过年销

售收入 30%的，不享受相关奖励政策”的限制，改为以上年度收购本地产

品出口实绩为基数，超额部分奖励提高为0.04元/美元。对于其他自营进

出口先进企业、自营出口特别奖及对高新技术产品或农产品出口额达到

一定标准，年加工贸易进口额达标且保持增长企业的奖励条款不变。

支持企业境内外参展2
对于市政府认可的境外展会，参展企业展位费补助金额的最高标准从

1 万元提高到 1.5 万元，单个企业年度最高补助金额从 8 万元提高到 15 万

元。同时增加了所支持的境内国际性展览会数量，原先此项补助仅限于中

国华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宁波消费品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后，企

业只要参与由商务部门统一组织的中国亚欧博览会、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和

中国阿拉伯博览会等，均可享受摊位费补助。此外，对于广交会的参展补贴

门槛，从自营出口500万美元以上降低到300万美元，无论联营或外购摊位

参展与否，只要提前到商务部门备案，就能享受2万元的参展补助。

4 实施出口退税质押贷款政策
出口企业出口退税质押贷款利息按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全额

贴息。

3 鼓励企业开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

新版《实施意见》也修改了补助额度。对于参加出口信用保险的企

业，按照实际支付出口信用保险保费的40%提高至45%给予补助，原先最

高补助额度 60 万元的标准也提高到 120 万元。此外，扩大了政府统一签

约联保的覆盖面，原先上年度自营出口额 200 万美元的企业扩大至 300

万美元以下企业，而且保费由市财政统一支付，不再由企业垫付。

5 鼓励企业应诉“两反一保”
保持原政策不变。

6 鼓励开展国际标准认证
单个认证补助最高标准从 1 万元提高至 1.5 万元，每个企业最高能拿

到15万元的补助。

7 鼓励开展品牌商标创建
保持原政策不变。

补助幅度不变，取消部分限制，但今后的境外投资项目，要经商务部

门审批，再以外汇管理局或海关统计的实际投资额给予奖励。

8 鼓励境外投资

9 鼓励引进外资

外资独资或中外合资项目不涉及配套用地的，每引进外资 100 万美

元，奖励3万元人民币，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

对获得“中国出口质量安全示范企业”称号的企业，一次性奖励 20 万

元。

新版《实施意见》共有十项举措，与原《实施意见》对比，除了鼓励企业

应诉“两反一保”和鼓励开展品牌商标创建两项举措不变之外，其他进行

了修改和增订。

鼓励创建出口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10


